
（2023）宁0202民初767号：

毛春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公司诉被告毛春华保
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2023）宁 0202民初 767号
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
偿还代偿银行贷款本息 49352.49元；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768号

高军鑫：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石嘴山分公司诉被告高军鑫保证保
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2023）宁 0202民初 768号民事裁定书、
转换程序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
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代偿银行贷款本
息 35204.93元；2.判令被告偿还保险费 734.25
元。（合计：35939.18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
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王杰磊：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石嘴山市和信达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杰磊、黎霞及第三
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行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转换
程序通知书、（2023）宁 0202民初 642号转换程
序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王杰磊、黎霞偿还原告代其垫
付的银行贷款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合
计 266967.9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杰磊、黎
霞负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724号

鹿守泉：

本院受理的原告周华峰与被告姜宏、李植清、
鹿守泉、李建华、周长英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
鹿守泉和李植清连带承担返还原告担保款项
193619元；2.判决被告周长英、李建华、姜宏连带
支付原告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193619元的按份责
任；3.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连带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你向本院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遇非工作日自动顺延）下午 15时在本院
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宁夏汇玖通贸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会敏、周保生与被告
宁夏优盛商贸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宁夏汇玖
通贸易有限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
（2023）宁 0202民初 309号转换程序民事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
求依法判令被告宁夏优盛商贸有限公司支
付刘会敏、周保生欠付货款 190万元；2.本案
诉讼费用由宁夏优盛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
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5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5民初693号

李龙：

本院受理原告康志斌与被告李
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
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
告借款 829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
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与举证期为送
达期届满之次日起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
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5民初217号

宁夏恒古煤化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梁静诉被告宁夏恒古煤化有限公司劳动争
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0205民初217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宁夏恒古煤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梁静应缴未缴社会保险金 11671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被告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元（减半实
收）免收，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宁夏恒古煤化有限公司负担。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3）宁 0205民初 21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石嘴山市惠农区
人民法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5民初755号

杨宁：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惠农
支行诉杨宁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
讼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起诉
状副本（原告诉请：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杨宁偿还原告信用
卡透支本金21637.61元，利息11643.45元，违约金3906.92元
（利息及费用计算至2023年3月2日，此后利息按《牡丹信用
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
之日止），以上合计37187.98元；2.被告本案诉讼费用等费用
由被告承担）、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送达届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二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纳雯婷、马东霞、银川银润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本院在执行李平与纳雯婷、马东
霞、银川银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中，案外人董小兵向本
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请求对解除其
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的冻结（账号：
6228451206000678464）或将该账户中
属于董小兵个人的 28050元予以返
还。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
行了公开听证，现已审查终结。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执异
52号执行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814室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564号

贺玉兵：

本院受理原告赵红玉与被告贺玉兵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1.请
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30000
元；2.请求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诉状、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送达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并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盐池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民终118号

银川康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诉人李沫颖与被上诉人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城支
行、银川康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原审第三人宁夏嘉屋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李宁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于 2023年 5月 24日上午 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宁夏美多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人银川市西夏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向本院申请强制
执行银西人社监罚字【2022】第 4
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
书》一案，本院依法进行了审查。
本案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5行审
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书内容为：
准予强制执行银西人社监罚字
【2022】第 4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
处罚决定书》中对宁夏美多橡塑科
技有限公司的如下处罚事项：罚款
5000元及加处罚款 4500元。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异35号

张梦：

本院在执行银川市成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银川逐鹿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张拥军、张小华、宁夏智尚妇产医院（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银川市成通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提出申请，申请追加张梦、何少斌、刘叶辰、丁丽为
被执行人，现该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 0104执
异 3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追加张梦为（2019）宁 0104执
6129号执行案件被执行人，并在尚未出资额 6700万元范围
内对宁夏智尚妇产医院（有限公司）不能履行（2019）宁
0104民初 64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二、驳回申请人银川市成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追加
请求。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执异 35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1202办公室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闫龙、吴建军、黄伟、张宗、朱莉莉：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
民支行与被执行人闫龙、吴建军、黄伟、张宗、朱莉莉金
融借款合同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9）宁 0104执 125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
对被执行人吴建军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清和南街 7号
楼 163号营业房进行拍卖】。现通知你们于 2023年 5月
10日上午 9时 30分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
大厅 9号窗口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上述
房屋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
机构的权利，由到场方单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 2023年
6月 10日上午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 9
号窗口领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
异议可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 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
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
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
顺延至节后第一个工作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168号

徐钰：

本院受理上诉人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川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徐

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 01民终 16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西区（正源

北街人民巷 7号）209办
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1193号

韩荣奎、宁夏世悦星电子商

务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王静，
与被上诉人韩荣奎、宁夏世
悦星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
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司法监督卡、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
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
第 3日 9时 1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
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执恢25号

宁夏宏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吴忠市大可以饭店有限公司、宁夏天基伟

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陈宏杰、李爱莲、陈城、陈诺、何谦、张晓兮：

本院恢复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宏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吴忠市大可以饭店
有限公司、宁夏天基伟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陈宏杰、李爱莲、陈城、陈
诺、何谦、张晓兮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8）宁 01民初 1273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未能履行。经申请执行人申请，现本院拟
对被执行人吴忠市大可以饭店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
市朝阳东街 261号【房产证号为：吴利房权证市区字第 00032678号、吴
忠市房权证市区字第 00101690号、00089398号、00089399号，土地使用
权证号分别为：吴国用（2013）第 60051号、吴国用（2013）第 60054号、吴
国用（2013）第 60055号】房产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进入评估程序，你公司
应于 2023年 5月 9日上午 10时到我院选定评估、拍卖机构。逾期不到，
则视为放弃选择评估、拍卖机构的权利，本院将依照相关规定如期（摇
号）选定评估、拍卖机构，并委托司法拍卖机构对上述资产在网络平台
上进行公开拍卖。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943号

马恬：

本院受理上诉人沙杰
敛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
分公司兴庆支公司保险人
代为求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司法监督卡、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
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
第 3日 9时 1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谢建新：

本院受理原告麦峰诉你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
支付原告挖掘机工时费、板车运费
共计 9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
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九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
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环世优品百货超市、刘晓路（又名刘路）、杨凯：

本院受理永宁县望远镇麦享优品食品百货批发部诉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3）宁 0121民初 865号，现原
告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75851.74元，并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2022年 6月发布的贷款一年期市
场报价利率（LPR）3.7%计算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1053.4元（自 2022年 5月 5日暂计算至 2022年 9月 19日，要求
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上合计：76905.14元；2.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
除恶斗争的一封信、民事裁定书、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
各一份。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第
二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张德：

本院受理宁夏金色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案号：（2023）宁 0121民初 882号，现原告起
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代付借款本金 127603.62元
及利息 4251元（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 4.75%计算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 2022年 10月 15日。计算方式：
75552.3 元× 4.75%÷365×380 天=3736；52051.32 元×4.75%÷
365×76天=515元），以上合计 131854.62元；2.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
除恶斗争的一封信、民事裁定书、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
票各一份。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
法庭第二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1民初1159号

刘建国：

本院受理原告万东与被告刘建国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起诉：【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劳务费
42000元，占用利息 1771元（按照 LPR3.65%四倍计算，
以 42000元为基数，暂计算自 2022年 11月 15日至 2023
年 2月 27日），共计 43771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以
42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3.65%的四倍
支付原告 2023年 2月 28日至还款之日的利息；3.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五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孟海涛：

本院受理原告马金德诉你与宁夏东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姚玉兰、张秀霞、马金山、马莉琼、任厅、马莉娟、周
波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
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与九被告于 2020年 1月 13日签
订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判令被告 1-被告 4按照《和解
协议》第一条、第二条约定承担返还借款本息、承担案件
收费共计 1799998元的业务；2.判令被告马金山、马莉琼、
任厅、马莉娟、周波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对第一项诉求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十五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
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556号

宋万文、李维鹤、顾维怀：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被告宋万文、李维鹤、顾维怀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
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顾维怀偿还借款本金80000元，截止2023
年2月9日所欠利息36216元（自2020年3月22日起至2023年
2月9日止），共计116216元及借款本息还清产生的利息；2.请求
判令被告宋万文、李维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上
列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303民初556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
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866号

张涛、张全智、丁成发、王瑞琦：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张涛、张全智、丁成发、王瑞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
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2.依法判令被告
张涛清偿借款100000元及利息12083.41元（利息暂计算至2023年
1月6日，之后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贷款偿还完毕之日止）；3.
依法判令被告王瑞琦、丁成发、张全智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4.判决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866号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
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
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940号

李俊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俊平
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
清偿信用卡本金 44999.49 元，利息 14013.83 元，费用
9268.25元（利息暂计算至2021年1月15日止，此后利息请
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暂合计68281.57元；2.请求判
令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等全部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
初940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
独任制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936号

丁淑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寺堡支行与
被告丁淑君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
清偿信用卡本金 35995.55 元，利息 12452.91 元，费用
8641.98元（利息暂计算至2021年1月15日止，此后利息
请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暂合计57090.44元；2.判令
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等全部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
初936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
独任制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王金红：

本院受理原告原告宁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与被告
王金红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
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
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10时0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二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立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王立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
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上午 9时 4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事审判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瑞星源投标代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盛业永安劳务有限公司与你
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请求判令被告向
原告银川盛业永安劳务有限公司退还款项 50000元；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000元，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
告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转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民事第八号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小明：

本院受理原告陶亚军与被告马小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车款85000元，逾期利
息 379元（逾期利息以 8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3.7%自 2022
年 8月 12日暂计算至 2022年 9月 25日，顺延计算至全部款项
付清之日止），以上金额合计8537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
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5时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良田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小明：

本院受理原告陶亚军与被告马小明定金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原、被告于 2022年 8月
7日签订的《房屋及平米出售协议》无效；2.请求判令被
告向原告退还定金 2万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银川市金凤
区人民法院良田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1）宁0104民初10851号

宁夏凯宝商贸有限公司：

原告赵锋与被告宁夏凯宝商贸有限公司、宁夏佳凯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银川市规划建筑设计院工程承包咨询有
限公司、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银川市市政管理局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作
出（2021）宁0104民初10851民事判决，因被告宁夏佳凯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不服本判决，于 2023年 3月 30日提出上
诉，要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驳回被上诉人赵锋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诉讼
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因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1）
宁 0104民初 10851民事上诉状，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7室）
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72号

宁夏腾隆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窦天平：

本院受理原告霍发栋诉被告宁夏腾隆体育设
施工程有限公司、窦天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为：一、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货款共计 9025
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二人及公司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二人及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
利义务告知书、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大新法庭东一楼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朱宏：

原告盖洪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18242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
朱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
原告盖洪新借款 15000 元，并按年利率
3.65%支付该 15000 元借款自 2022 年 11
月 22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
利息。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713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3776号

吴昊：

本院受理的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支行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本金
23990.87元、利息 5584.89元，费用 4361.08元（利息及费用
暂计算至 2019年 9月 15日止，此后利息及费用请求判令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以上合计 33936.84元；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127号

文星：

本院受理的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西街支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本
金 29988.77元、利息 9643.62元，费用 4588.75元（利息及费
用暂计算至 2020年 6月 15日止，此后利息及费用请求判令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上合计44221.14元；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3772号

李波：

本院受理的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西街支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
本金 5953.67元、利息 3278.93元，费用 17380.4元（利息及
费用暂计算至 2016年 12月 15日止，此后利息及费用请求
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上合计 26613元；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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